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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特 急
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吉 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
吉 林 省 总 工 会

吉发改就业联〔2020〕72 号

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《关于应对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鼓励劳动者

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发展改革委、人社局、工信局、总工会，各县

（市）发展改革局、人社局、工信局（经济局）、总工会：

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素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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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技能水平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工

业和信息化部、全国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应对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

技能培训的通知》（发改办就业〔2020〕100 号），现转发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充分利用五大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和各类免费

课程资源

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调，密切配合，针对省内用工量

大的产业、行业，主动联系相关企业，做好用工需求和课

程对接，组织引导更多劳动者依托五大全国性线上职业技

能培训平台开展培训工作。

二、充分发挥省内各类线上培训平台和资源作用

要充分利用省内现有线上培训平台，注意结合疫情防

控需要，及时更新完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内容，加大优质

课开发力度，重点做好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职工、返乡且未

外出务工农民工、卫生防疫和消杀等人员的线上技能培训

工作。

三、加大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扶持力度

对于培训项目不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
技能人员职业（工种）和国家颁布新职业范围内，为防疫

需要确需增加的，可由各地人社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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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省人社厅备案，并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培训补贴。各地

人社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，层层分解

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指标任务，采取线上、邮寄等方式开展

培训机构认定、专业备案等工作，指导培训机构制定教学

计划和教学大纲，开展教师备课和劳动者培训意愿调查工

作。线上培训计入理论知识学时，与线下实际操作培训分

类考核，通过即可获得培训合格证书。

四、认真做好培训情况跟踪调度，确保培训效果

各地各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，结合工作职能，落实相

关工作任务，提高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可及性，保障培训

参与度和培训效果，认真做好培训情况跟踪监测，准确掌

握培训平台、对象、人次、专业等情况，发现问题，及时

协调解决。

附件：《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鼓

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》（发改办就业

〔2020〕100 号）

省发展改革委 省人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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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工信厅 省总工会

2020 年 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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